
华泰财险附加重大变更定义条款（CB 版） 

 

兹经双方了解并同意，重大变更指以下任何一种情况： 

 

(i) 明细表第一项所列的公司与任何其他实体合并；或 

(ii) 明细表第一项所列的公司向任何个人、实体或一致行动的个人或实体出售其全部或 90%

以上的资产；或 

(iii) 任何个人、实体或一致行动的个人或实体收购明细表第一项所列的公司 50%以上的股权

或股本；或  

(iv) 任何个人、实体或一致行动的个人或实体获得明细表第一项所列的公司的多数董事的任命

权。 

 

尽管有上述规定，主要为了改变被保险机构的注册管辖权而进行的重新注册，合并或其他类似

行为不应构成重大变更。 

若本附加条款与主保险条款有任何不一致，以本附加条款为准。主保险条款其他条款维持不

变。 

 


